
《上海市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范围及权限划分方案

（2026年修订版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2024年，我局印发《上海市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范围及

权限划分方案》（沪环规〔2024〕3 号，以下简称“《划分方

案》”）。自 2024 年 5月 1日实施以来，对规范审批管理、

明晰市区分工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衔接《中华人民共

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法典》”）《入河排污

口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35 号）（以下简称“《办

法》”），压实监管责任，提升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的科学

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根据我局相关工作部署，对《划分

方案》进行修订。

二、修订过程

启动修订工作后，我局逐条对标梳理国家最新法律法

规、政策文件及技术规范，广泛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借鉴

先进地区管理经验，优化完善《划分方案》内容，确保内容

更加贴合基层实操、适配行业管理需求。

三、主要修订内容

本次修订保留《划分方案》基本框架，内容和表述充分

衔接《法典》《办法》。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增加“限制设置入河排污口的有关规定”的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三百二十九条，



在“限制设置入河排污口的有关规定”中增加“在自然保护

地水体、重要渔业水体和其他具有特殊经济文化价值的水体

的保护区附近新设排污口, 应当科学论证，制定水污染防治

方案，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保护区水体不受污染”。

（二）删除部分禁止及限制设置入河排污口的有关规定

根据《法典》《办法》，删除部分禁止及限制设置入河

排污口的有关规定。

其中，“禁止设置入河排污口的有关规定”中删除“在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审查意见中禁止建设排污口的水

体设置入河排污口的”，“入河排污口设置不符合防洪、供

水、堤防安全和河势稳定要求的”等 2条规定；“限制设置

入河排污口的有关规定”中删除“ 在工业用水区和农业用

水区设置入河排污口的，排污单位应当保证该水功能区水生

态环境质量符合工业和农业用水目标要求”，“在饮用水源

区和保留区设置入河排污口的，应当采取相应措施，确保不

影响该水功能区水生态环境质量”，“水功能区考核结果不

合格的地区整改期间，暂停该地区设置入河排污口”等 3条

规定。

（三）更新相关文字表述

按照《法典》修改相关文字表述，如将“新建”修改为

“新设”、“水质”修改为“水生态环境质量”等。

（四）删除相关保护区范围的附图

《划分方案》中涉及的相关保护区范围均已公开发布，

为进一步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坚持



“短实新”文风，故删除《划分方案》附件中相关保护区范

围的附图。


